2016年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公示
	根据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教〔2012〕342号），《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按学校研究生处要求由麻醉学系牵头组织中西医临床医学系，口腔医学系，医学检验系，眼视光学系，护理学院组成六系联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。六系部评审专家严格按照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指标体制，评选出2016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者2名，学术型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为麻醉系研究生康道林，专业型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为护理系李鑫，特此公示。
学术性研究生

	姓名
	成绩（15%）
	科研、科技创新评定（60%）
	思想政治与综合素质评定（15%）
	公开答辩（10%）
	最后得分

	
	
	
	
	
	

	康道林
	0
	　50
	　2
	10
	　40.30

	杜姣
	82.22
	　0
	　15
	　10
	24.59

	黄秀旗
	0
	　0
	　15
	　10
	　12.25


专业型研究生

	姓名
	成绩（10%）
	科研、科技创新评定（15%）
	临床培训考核评定（50%）
	思想政治与综合素质评定（15%）
	公开答辩（10%）
	最后得分

	李鑫
	81.63
	　0
	　50
	42
	　10
	49.46


如对以上评审结果又任何异议，可在公示期5个工作日内（即2016年10月12日至2016年10月16日），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。 
联系人：兰老师   联系电话：1355058288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12日

